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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玉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大连金殿水产有限公司向庄河汇通村镇银行

昌盛支行申请人民币 16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

担保期限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延续两年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大连金殿水产有限公司向庄河汇通村镇银

行昌盛支行借款壹仟陆佰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

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董事于志洋、董事王晶波为此事项

关联方，进行回避表决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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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大连金殿水产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辽宁省庄河市兰店乡石灰窑村 

注册地址：辽宁省庄河市兰店乡石灰窑村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（如适用）：于志洋 

主营业务：水产科技研发；水产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

水产苗种的培育、养殖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成立日期：2012/3/9 

2、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

2018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：3,768.00万元 

2018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：2,659.00万元 

2018年 12月 31日净资产：1,109.00万元 

2018年 12月 31日营业收入：704.00万元 

2018年 12月 31日税前利润：29.50万元 

2018年 12月 31日净利润：22.50万元 

关联关系（如适用）：于志洋系公司法人代表、实际控制人、控

股股东、董事，系参股子公司金殿水产的法人代表、实际控制人、控

股股东、总经理；王晶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总经理，系金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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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产监事；王晶波与于志洋为夫妻关系。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； 

主合同借款期限：2019年 5月 5日-2020年 4月 24日； 

保证期限：自主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延续两年。 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被担保人大连金殿水产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子公司，是以科学技

术研究、科技成果转化的海珍品苗种繁育基地，通过担保有利于满足

该参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，助推公司在渔业科技创新、企业转型的升

级。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公司对大连金殿水产有限公司的资信和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，

该公司的财务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将会因

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财

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五、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项目 金额/万元 比例 

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2,099.00 100% 

其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.00 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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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金额 0.00 0.00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1600.00 67.83% 

其中，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16.24%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经与董事签字确认的《大连玉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

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
（二）《保证合同》 

（三）被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

 

 

 

大连玉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9年 6月 26日 


